
附件4

报考材料清单

应聘人员需按以下材料清单及顺序要求在报名系统上传材料电子版，所有材料应以PDF格式提交，并确保文字图像清晰可辨。
请应聘人员务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附件内容，严格按要求和系统操作指引上传材料，未在指定的时间上传、补传相关材料，或者上传的资格初审材料不符合公告要求的，资格初审不通过。
一、基本材料
（一）报名表（公告附件5，以报名系统打印的为准，需贴电子照片，本人手写签名后扫描）。
（二）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到一页后扫描）。
[bookmark: _Hlk216858505]（三）学历及学位证书。研究生学历的考生，需同时提供所有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历及学位证书。
尚未取得学历及学位证书的考生须提供：
1.毕业生推荐表（函）（加盖“研究生院〈处〉”的公章）和院系推荐意见（推荐表中已有的不需再提供）；如考生暂无法提供毕业生推荐表（函），须提供加盖学校就业指导中心或院系公章的院系推荐意见；
2.学信网《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四）成绩单和绩点情况（截至当前学期的所有成绩单，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
[bookmark: _Hlk216357748]以相近专业报考的还需提供所学专业课程成绩单、课程对比情况说明及毕业院校设置专业的依据等材料。
（五）岗位条件要求的其他详细证明材料（如教师资格证、有效期内的外语专业等级证书、党员证明、毕业院校开具的证明符合岗位要求方向条件的相关材料等）。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Hlk217295625]其中，外语专业八级证书暂未取得的，须承诺于2026年8月31日前取得，并提交《承诺书》（模板见公告附件6）。
（六）在校期间所获得的荣誉证书等材料。
（七）其他能够证明本人学习或实践成果的材料。
（八）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的考生须提交《承诺书》（模板见公告附件6）。
[bookmark: _Hlk216876998]（九）留学回国人员在提供学位证的同时需提供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等有关证明材料。考生可登录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http://www.cscse.edu.cn）查询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未毕业的，必须提供就读院校开具的在读及毕业时间证明（同时提供中文翻译件）；所有留学回国人员通过考试、体检和考察后，必须凭《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办理聘用手续。
（十）在国（境）内就读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的人员，需取得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学历学位认证书。尚未取得学历及学位证书的考生须提供国内院校出具的在读及毕业时间证明，办理聘用手续时需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二、有下列情形的，还须按要求提供相应材料：
（一）提供“基层服务项目”材料方符合报考条件的，需提供：
1.大学生村官提供聘任合同和县级以上党委组织部门出具的《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工作证书》；
2.“三支一扶”计划提供我省“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出具的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服务证书（此证书由全国“三支一扶”工作协调管理办公室监制）；
3.“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提供由团中央统一制作的服务证和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鉴定表；
4.“广东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提供团省委或团中央出具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山区计划志愿服务证。
基层服务项目期满考核合格证书取得时间的计算截止日期为报名首日。
（二）港澳居民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可报考：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无外国居留权的港澳居民；具备《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港澳居民管理办法》第五条所列条件。
符合条件的港澳居民报考时，还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或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
2.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3. 港澳地区《无犯罪纪（记）录》（可在考察环节提供）。
以上材料须真实有效，如存在任何材料造假行为将取消考试、聘用资格，纳入失信行为人名单，并通报报考人员就读院校或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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